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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2023號案件                       

對行政司法裁判的上訴 

上 訴 人：經濟財政司司長 

被上訴人：甲和乙 

裁判日期：2023年 4月 14日 

法    官：宋敏莉(裁判書制作法官)、司徒民正和岑浩輝 

 

主  題： － 特別印花稅 

 

摘  要 

1. 要對特別印花稅進行結算，必須同時符合以下前提： 

- 客體的同一性：第 6/2011號法律第 2條第 1款所指的取得和嗣後

移轉的標的必須是同一項不動產或同一項不動產權利； 

- 主體的同一性︰作出須繳納特別印花稅的移轉行為之人是先前

取得行為的行為主體，即同一人先後作出取得行為和後續的移轉行為；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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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繳納特別印花稅的移轉和對作為取得憑證的文件、文書或行為

進行印花稅結算之間的間隔少於兩年。 

2. 如果不動產或其權利的取得人在第 6/2011號法律生效後(就其取

得行為)結算印花稅之日起兩年內將該不動產或其權利移轉給第三人，

則須徵收特別印花稅。 

裁判書制作法官 

宋敏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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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終 審 法 院 裁 判  

 

一、概述 

甲和乙(二人身份資料均詳見於卷宗)針對經濟財政司司長默示駁回

他們針對財政局局長的批示提起的必要訴願的行為提起司法上訴，相關

批示駁回了他們針對依職權結算特別印花稅及相關補償利息的行為提

出的聲明異議。 

透過在第 791/2021 號司法上訴案中作出的合議庭裁判，中級法院

裁定上訴勝訴，撤銷了被上訴行為。 

經濟財政司司長不服，向本終審法院提起上訴，並以下列結論結束

其理由陳述： 

1. 本上訴針對的是中級法院於 2022年 9月 8日裁定兩名被上訴人

提起的撤銷性司法上訴勝訴並繼而撤銷被上訴行為的合議庭裁判。 

2. 在我們看來，被上訴裁判錯誤地解釋並適用了實體法，同時亦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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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地審理了事實事宜。 

3. 原審法院的裁判依據是，預約轉讓 2013年 11月 24日訂立的合

同地位的合同及相關印花稅的結算對於決定向兩名司法上訴人於 2014

年 1月 6日訂立的買賣預約合同徵收特別印花稅來說“不具重要性”，因

為第一份合同已經於 2013年 11月 25日被解除。 

4. 兩名被上訴人與丙於 2013 年 10 月 24 日訂立的金額為

680,000.000 港元的預約讓與合同地位的合同基於《印花稅規章》第 51

條的規定而應繳納印花稅，該筆稅款於 2013年 10月 25日被繳付。 

5. 兩名被上訴人與丁於 2014年 1月 6日訂立了金額為 1,580,000.00

港元的預約買賣合同。 

6. 在為打擊不動產投機而設立的特別印花稅方面，根據經第

15/2012號法律修改的第 6/2011號法律第 2條第 1款的規定，於第 6/2011

號法律生效後，就用作取得不動產或其權利的文件、文書或行為結算印

花稅，且在結算之日起兩年內對該等不動產或其權利作出臨時或確定移

轉，須繳納特別印花稅。 

7. 根據第 6/2011號法律第 4條第 1款和第 2款的規定，某些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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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文件、文書或行為—被賦予了法律效力，在稅務層面體現為可能

通過上述手段而實現經濟效用。 

8. 根據上述法律規定，這些憑證被視為應稅事實，作為獨立的應稅

事實和特別印花稅的直接課稅標的。 

9. 為徵稅的效力，在財產移轉行為中具重要性的是實現財產移轉

的憑證，而不是所有權的移轉行為本身。 

10. 就特別印花稅的移轉依據而言，第 6/2011號法律第 4條第 1款

和第 2 款(二)項、(五)項明確規定，在相應前提成立時預約買賣合同須

繳納特別印花稅。 

11. 就特別印花稅的客觀徵稅對象而言，結合規定該法律適用範圍

的第 2 條第 1款以及第 4 條第 1款和第 2 款(二)項、(五)項的規定可以

看到，兩名被上訴人於 2014年 1月 6日與丁訂立的金額為 1,580,000.00

港元的預約合同滿足結算特別印花稅的前提。 

12. 至於 2013年 10月 24日訂立的預約合同於 2013年 11月 25日

被解除，根據《印花稅規章》第 52 條第 2 款的規定，納稅主體只有在

能出示認定作為有關移轉憑證的文件、文書或行為屬非有效或不產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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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確定判決書的情況下，才能免於繳納印花稅。 

13. 用第 661/2021 號案合議庭裁判的話來說就是，“只有當徵稅前

提的滿足一般而言是基於一項自由意志的行為時，意思才具有重要性。

前提一旦滿足，就不可避免地產生納稅義務，納稅人的意思對於該義務

的內容和有效性來說並不重要，更不要說相關法律行為的事後放棄了”。 

14. 綜上所述，結論只能是稅務機關的決定在依職權結算特別印花

稅方面嚴格遵守了應適用的法律，因為符合事實和法律前提。 

15. 被上訴法院作出了有別於此的裁決，因而錯誤地解釋及適用了

應適用的實體法律，即《印花稅規章》第 51 條第 1 款、第 2 款、第 3

款 b項和第 52條，以及經第 15/2012 號法律修改的第 6/2011號法律第

2條第 1款及第 2款和第 4條第 1款及第 2款(二)項、(五)項，並且錯誤

地審理了事實事宜。 

 

甲和乙作出答辯，認為應裁定司法裁判的上訴敗訴並確認被上訴裁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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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院司法官發表意見，認為本司法裁判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二、事實 

以下對於案件的良好裁決具有重要性的事實獲得認定： 

1. 透過 2007 年 12 月 7 日的合同地位讓與合同，兩被上訴人取得

了獨立單位預約買受人的合同地位。 

2. 透過於 2013年 10月 24日訂立的合同，兩被上訴人承諾將其在

2007年 12月 7日的預約合同中的獨立單位預約買受人地位讓與一名第

三人，相關印花稅於 2013年 10月 25日結算並由受讓人支付。 

3. 2013 年 11 月 25 日，雙方達成了不簽訂本約合同的協議，兩被

上訴人向預約買受人 /受讓人支付了相當於已付定金之雙倍金額的款

項。  

4. 2014 年 1 月 6 日，兩被上訴人與丁就該停車位訂立了新的預約

合同，前者為移轉人，後者為取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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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為結算印花稅之目的，於 2014 年 1 月 14 日向稅務當局遞交了

編號為 2014/08/XXXXXX/X的 M/1格式申報書，金額為 17,088.00澳門

元的應繳稅款由丁透過編號為 2014-08-XXXXXX-X-X 的支付憑單於

2014年 1月 21日繳付。 

 

三、法律 

上訴實體認為，被上訴法院錯誤地解釋和適用了應適用的實體法

律，即《印花稅規章》第 51 條第 1 款、第 2 款和第 3 款 b 項及第 52

條，以及經第 15/2012號法律修改的第 6/2011號法律第 2條第 1款和第

2款、第 4條第 1款和第 2款(二)項及(五)項，並且錯誤地審理了事實事

宜。 

我們來看。 

在本案中，被質疑的是特別印花稅的結算。 

根據已確定事實，兩被上訴人在通過 2007年 12月 7日的合同地位

讓與合同取得案卷中所載明之不動產的預約買受人地位之後，通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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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0月 24日簽訂的合同承諾將他們的合同地位讓與一名第三人，

且受讓人也已於 2013 年 10 月 25日繳納了印花稅；但由於雙方協議不

訂立本約合同，故此兩被上訴人於 2014 年 1 月 6日與丁就該不動產訂

立了新的預約合同。 

財政局決定對以 2014 年 1 月 6 日的文件(即兩名被上訴人為移轉

人，丁為取得人的預約合同)作為憑證的移轉行為依職權結算特別印花

稅(案卷第 25頁)。 

由此可見，本案中所討論的僅僅是與特別印花稅有關的事宜，而非

第 17/88/M號法律(《印花稅規章》)所規範的印花稅。 

在被上訴裁判中看不到被上訴法院對《印花稅規章》第 51 條第 1

款、第 2款和第 3款 b項及第 52條，以及第 6/2011號法律第 4條第 1

款和第 2款(二)項及(五)項的規定作出了解釋和適用。 

 

眾所周知，特別印花稅是由第 6/2011號法律設立，該法律後來被

第 15/2012號法律修改。 

經第 15/2012 號法律修改的第 6/2011號法律第 1條明確規定，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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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設立因移轉位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已建成、興建中或正在規劃興

建中的居住、商業、寫字樓或機動車輛停泊用途的不動產(下稱‘不動產’)

或其權利而須繳納的特別印花稅，以打擊該等不動產的投機行為”。 

該法律的第 2條確立了法律的適用範圍，其內容如下： 

“第二條 

適用範圍 

一、於本法律生效後，就用作取得不動產或其權利的文件、文書

或行為結算印花稅，且在結算之日起兩年內對該等不動產或其權利作出

臨時或確定移轉，須繳納特別印花稅。 

二、於本法律生效後，在未就上款所指文件、文書或行為繳納印

花稅的情況下，對有關不動產或其權利作出臨時或確定移轉，須繳納按

下條(一)項所指的稅率計算的特別印花稅。 

三、如屬按照財政預算案就第一款所指文件、文書或行為可豁免

徵收印花稅的情況，於本法律生效後獲財政局發出豁免印花稅的證明，

且在獲發證明之日起兩年內對有關不動產或其權利作出臨時或確定移

轉，須繳納特別印花稅。” 

“作為移轉或承諾移轉不動產的所有權或用益物權，以及作為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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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承諾移轉該等不動產的事實使用權及收益權的一切憑證文件、文書或

行為，均視為不動產或其權利的移轉依據”，“買賣預約合同、優先權約

定或其他即使屬合規範、有效及產生效力但仍不能移轉所有權或其他用

益物權的文件、文書或行為”和“任何形式的合同地位的讓與”須繳納特

別印花稅 [第 4條第 1款和第 2款(二)項及(五)項]。 

根據第 5條的規定，“特別印花稅的納稅主體為不動產或其權利的

移轉人”。 

首先要強調，眾所周知的是，第 6/2011號法律的宗旨主要在於打

擊炒賣住宅單位的短期投機行為，徵收特別印花稅是“減少短期投機行

為，確保不動產市場穩定發展和降低不動產市場出現危機的可能性”的

其中一項重要舉措。根據該法律的規定，“針對短期內移轉住宅單位額

外徵收特別印花稅”。1 

考慮到對商鋪、寫字樓及車位的炒賣投機行為呈現上升趨勢，影

響民生及正常的商業營運，“為打擊炒賣該等不動產的過度投機行為”，

澳門特區政府建議修改第 6/2011號法律，將其適用範圍擴展至商鋪、寫

字樓及車位的移轉。因此，第 15/2012號法律規定，“在法律生效後，就

取得商鋪、寫字樓或車位結算印花稅後兩年內將該等不動產移轉，須繳

                                           
1 見第 6/2011 號法律和第 15/2012 號法律之法案的理由陳述，載於立法會網頁及《澳門特區立法會會

刊》2011年 6月 7日第 IV-46期，第 17頁。 



 

第 8/2023號案  第10頁 

納特別印花稅”。2 

這樣，根據第 6/2011號法律對其適用範圍所作的明確界定，若就

用作取得不動產或其權利的文件、文書或行為結算印花稅，且在結算之

日起兩年內對該等不動產或其權利作出移轉，則須繳納特別印花稅(下

劃線由我們添加)。 

兩年期間自就取得不動產或其權利結算印花稅之日起開始計算。 

至於印花稅，則由第 17/88/M號法律(《印花稅規章》)規範，該法

律就財產的移轉規定，對於為稅務效力係作為以有償或無償方式作出

的、涉及不動產的臨時或確定的生前移轉的依據之任何文件、文書及行

為，應繳納印花稅，而賴以移轉對財產的事實上使用及收益權之一切文

件、文書或行為，為稅務效力，視為財產移轉之依據；印花稅的納稅主

體為財產或權利的取得人 —《印花稅規章》第 51條和第 53條。 

有鑒於此，對不動產或其權利的移轉須徵收印花稅，該稅款由財

產或權利的取得人支付；若該取得人在第 6/2011 號法律生效後就相關

取得行為結算印花稅之日起兩年內將其所取得的不動產或其權利移轉，

則尚須支付該法律所規定的特別印花稅，因為根據該法第 5條的規定，

                                           
2 見第 15/2012號法律之法案的理由陳述，載於立法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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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印花稅的納稅主體是不動產或其權利的移轉人。 

正如檢察院司法官所指出的那樣，通過對第 6/2011 號法律內的規

範作出文義解釋、體系解釋和目的解釋可知，要對特別印花稅進行結算，

必須同時符合以下前提： 

— 該法律第 2 條第 1 款所指的取得和嗣後移轉的標的必須是同一

項不動產或同一項不動產權利，換言之，特別印花稅要求客體的同一性； 

— 作出須繳納特別印花稅的移轉行為之人是先前取得行為的行為

主體，即特別印花稅要求主體的同一性 — 同一人先後作出取得行為和

後續的移轉行為；以及 

— 須繳納特別印花稅的移轉和對作為取得憑證的文件、文書或行

為進行印花稅結算之間的間隔少於兩年。 

我們認為這是符合第 6/2011 號法律的立法意圖的解釋，即打擊本

地不動產市場中的投機行為，要求不動產或其權利的取得人繳納(普通)

印花稅，若是在第 6/2011 號法律生效期間就作為此項取得之憑證的文

件、文書或行為結算印花稅之日起兩年內移轉該不動產或其權利，則尚

須作為移轉人繳納特別印花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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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如果不動產或其權利的取得人在第 6/2011 號法律生效後

(就其取得行為)結算印花稅之日起兩年內將該不動產或其權利移轉給第

三人，則須徵收特別印花稅。 

 

本案中，以 2014年 1 月 6日的預約合同為憑證的不動產權利移轉

行為被徵收了特別印花稅，原因是上訴實體認為該合同的訂立發生在自

兩名被上訴人與第三人於 2013 年 10月 24日訂立合同及被結算相應印

花稅起開始計算的兩年之內，所以“滿足結算特別印花稅的前提”，上述

事實“對於就 2014年 1月 6日的預約買賣合同徵收特別印花稅而言具重

要性”。 

儘管對不同意見給予高度尊重，但按照以上我們對法律規定所作的

解釋，我們認為這種觀點並不正確。 

兩名被上訴人確實於 2013 年 10月 24 日訂立了一份預約合同，承

諾將他們於 2007年 12月 7日取得的不動產預約買受人地位讓與他人，

且受讓人也繳納了於 2013年 10月 25日結算的印花稅。 

但現在討論的不是印花稅的繳納，也不是於 2013 年 10月 25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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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印花稅結算，這些在我們看來對於解決本案的問題並不重要。 

實際上，不論上訴實體就 2013 年 10月 24日訂立之合同的解除的

有效性及其根據《印花稅規章》第 52 條第 1 款的規定對印花稅所產生

的效果的論述是否正確，2013 年 10 月 25 日的結算都不能夠具有上訴

實體所主張的重要性，因為此次結算所針對的並不是兩名被上訴人於

2007年 12月 7日取得不動產權利的憑證性文件。 

再次強調，若取得人在第 6/2011號法律生效後(就其取得行為)結算

印花稅之日起兩年內移轉不動產或其權利，則向其徵收特別印花稅，在

此情況下，該名人士不僅要繳納(普通)印花稅，尚須繳納特別印花稅。 

本案中，兩名被上訴人通過 2007年 12月 7日的合同取得了不動產

預約買受人的地位。 

上訴實體並沒有提出對此次取得行為進行的印花稅結算是發生在

第 6/2011號法律生效之後。 

因此，透過 2014年 1月 6日的合同進行的移轉並不在第 6/2011號

法律的適用範圍之內，不能根據該法第 2條第 1款的規定對其徵收特別

印花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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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實體還援引了第 6/2011 號法律第 2 條第 2 款的規定，其內容

如下： 

“於本法律生效後，在未就上款所指文件、文書或行為繳納印花稅

的情況下，對有關不動產或其權利作出臨時或確定移轉，須繳納按下條

(一)項所指的稅率計算的特別印花稅。”  

將此項規定與該法第 5條結合可以看到，如果移轉人尚未就先前取

得行為的文件、文書或行為繳納印花稅，則須就發生在該法生效之後的

移轉行為“繳納特別印花稅”。 

據此規定，發生在該法生效之後的尚未依法繳納印花稅的不動產或

其權利的移轉行為須繳納 20%的特別印花稅，“無論在取得行為和移轉

行為之間經過多長時間”。3 

本案中涉及的並不是這種情況，因為上訴實體根本沒有提出兩名被

上訴人尚未繳納因取得不動產權利而產生的印花稅4，所以不符合適用

第 6/2011號法律第 2條第 2款規定的前提。 

                                           
3 見第 6/2011號法律草案的理由陳述和第 15/2012號法律草案的理由陳述，均載於立法會網頁。 
4 相反，案卷第 130頁和第 131頁載有兩名被上訴人遞交的文件，顯示於 2008年 1月繳納了因取得案

卷中所載明之不動產權利而產生的印花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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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我們認為被上訴法院沒有錯誤地解釋及適用法律，也沒

有錯誤地審理案卷中已查明的事實事宜。 

應裁定上訴敗訴。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本司法裁判的上訴敗訴。 

無需繳納訴訟費用，因上訴實體享有豁免。 

 

  宋敏莉 

  司徒民正 

  岑浩輝 

 

2023年 4月 14日 

出席評議會的檢察院司法官：米萬英 


